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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情况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条线共结二审案件916件，发改案件160件（改判143件，发回重审14件，撤销原判并驳回起诉2件，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1件），发改案件数占二审结案案件比重为17.47%。上述发改案件中，涪陵区法院49件（含2件发回重审案件、1件撤销原判并驳回起诉案件），南川区法院22件（含2件发回重审案件），武隆区法院22件（含2件发回重审案件），垫江县法院31件（含2件发回重审案件、1件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案件、1件撤销原判并驳回起诉案件），丰都县法院36件（含6件发回重审案件）。发改案件占比分单位来看，涪陵区法院为15.17%（二审案件323件），南川区法院为13.58%（二审案件162件），武隆区法院为15.94%（二审案件138件），垫江县法院为21.09%（二审案件147件），丰都县法院为24.66%（二审案件146件）。
（一）本次分析二审改发案件约160件，因新证据改发占据较大比例。但是新证据改发案件中，考虑到基层法院考核压力，民一庭在改发案件中，只要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新陈述，一般均以新证据改发。但真实情况是：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数据计算等是存在问题的，70%以上以新证据为由改发的案件并非真正因二审出现了新证据导致改发。
如一审法院为涪陵区法院的（2018）渝03民终854号、(2018)渝03民终970号、(2018)渝03民终704号、（2018）渝03民终267号、（2017）渝03民终1933号；一审法院为南川区法院的(2018)渝03民终483号；一审法院为武隆区法院的(2018)渝03民终659号、（2018）渝03民终195号、(2018)渝03民终710号、（2018）渝03民终891号、（2017）渝03民终1480号、(2018)渝03民终798号；一审法院为垫江县法院的(2018)渝03民终102号、(2017)渝03民终2130号、(2018)渝03民终839号、(2018)渝03民终840号；一审法院为丰都县法院的（2018）渝03民终828号、（2018）渝03民终631号、(2018)渝03民终926号、（2018）渝03民终437号等案件。
（二）证据认定方面：个别案件中，一审判决对当事人双方举示的证据认定不当，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不能根据证据规则准确判断当事人主张的积极事实、消极事实是否存在。一般认为，在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应认定事实存在。同时，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考虑：主张积极事实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该积极事实存在负举证责任；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一方当事人对证据较近，方便举证或掌握证据的，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该当事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的举证责任高于一般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等。同时，要注重生活经验法则的运用，能够通过生活经验法则认定的事实，可以减轻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举证要求。
如(2018)渝03民终1051号、（2018）渝03民终697号、(2018)渝03民终609号案、（2018）渝03民终828号等。
（三）事实认定方面：许多被改判的案件中，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不全面、不客观，导致影响判决结果的事实被忽视，造成了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但有遗漏”的现象发生。
如(2018)渝03民终616号等。
二、个案中有待统一的问题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1、关于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认定问题
不管机动车超载、未年检、驾驶人员无从业许可证、机动车无营运许可证等与交通事故发生有无因果关系，人民法院都应该按照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处理，而非以机动车超载、未年检等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就一概否定保险人的拒赔或加扣免赔的抗辩。商业三者险合同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是分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风险，而非分配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与受害人之间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明确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将商业三者险纳入一并审理时应按照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在证明当事人有保险合同约定的拒赔情形的，在保险人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告知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应该按照商业三者险的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对此，重庆市高院也有统一的规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4月20日作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中，明确：“6、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约定，机动车在超载、未年检、驾驶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等状态下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减轻或免除保险责任的，若约定的免责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保险人主张减轻或免除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是否支持？答：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在特定危险状态下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减轻或免除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系危险状态免责条款。该类条款的作用是为了让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危险水平与缔结保险合同时的危险水平大致相当，以维护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只要保险事故发生于该免责条款所规定的危险状态之下，保险人即可减轻或免除其保险责任，而无须证明保险事故是由该危险状态所导致。”
该解答与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的观点比较一致，各基层法院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中，应该予以遵守。
关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提示、解释和说明义务履行问题，保险人提交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书、保险条款等较为完整的证据材料，投保人对其中的签字或盖章不予否认的，一般认为保险人对相关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解释和说明义务。
另外，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如超载、醉驾等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使未对该免责条款进行解释和明确说明，保险人依然有权对符合免责事由的被保险人进行拒赔。关于提示义务的认定，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即“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公司与敖晓洪、王邦模、重庆市南川区长宏汽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18)渝03民终530号案。
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与陈学初、殷坤云、杨中平、钟光伦、喻中强、王焱、重庆同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483号案。
2、鉴定费问题
《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即，如保险合同未约定保险人不承担诉讼、鉴定费用，则保险人应该承担诉讼、鉴定费用。交强险条款中约定了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所以，在交强险中判决保险人承担鉴定费不妥。但2015年车险费改以后，新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并未将鉴定费排除于保险责任之外，故可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判决由保险人承担鉴定费。
如张明贵与涪陵区陵都加油站、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854号案。
3、关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问题
从法政策的角度，在全国户籍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残疾赔偿金城农标准的认定宜从宽。从性质上看，残疾赔偿金：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劳动能力丧失说”或“收入丧失说”，残疾赔偿金是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计算的。死亡赔偿金：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目前采取“继承丧失说”。基于残疾、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被抚养人生活费与受害人情况密切相关，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并非被抚养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而是因受害人伤残或者死亡后导致的受害人个人收入中用于家庭成员消费需要的减少，所以，被抚养人生活费其性质应为受害人未来损失的一部分，与受害人实际情况相关联，在具体赔偿时应以受害人的情况确定采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八条对此亦有明确规定：在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时，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
受害人系农村户籍，进城务工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经常居住地与主要收入来源地不一致，即可能仍住在农村，根据侵权法理论分析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填补被侵权人逸失利益，对被侵权人未来经济损失补偿之精神，原则上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如郑啟会与王玖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970号案；陈万春与唐春常、张勇、周少荣、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营业部、秦黎明、廖玉兰、付廷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1726号案。
4、残疾赔偿金计算时间的年龄节点
主要涉及年满六十周岁的受害人如何计算残疾赔偿金年限，是以交通事故发生时抑或定残日为时间点计算年限？实践中存在争议，但残疾赔偿金的性质，通说认为是未来收入的逸失，即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的补偿。所以，交通事故发生至在定残期间，赔偿义务人赔偿受害人误工费，而在定残后赔偿残疾赔偿金，逻辑上较为严密，对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也更为得当。所以，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时间的年龄节点应该是定残日。对此，最高院人赔解释第25条也有相对明确的解释，即“定残之日”。
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与陈学初、殷坤云、杨中平、钟光伦、喻中强、王焱、重庆同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483号案。
5、精神抚慰金
按照重庆高院的相关意见，受害者承担事故的主要以上责任，或者肇事方已承担刑事责任的，一般不应支持精神抚慰金。
如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宋天兴、宋李氏、王敏、宋小东、宋晓燕、胡小明、李春、重庆铺金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张学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892号案。
6、重新鉴定的相关程序问题
改发案件中，有3件是因为一审法院对鉴定组织不力，导致二审重新鉴定而改判。所以，一审法院对重新鉴定类案件，应该在鉴定前确定具体的选择鉴定机构的日期，或者准确留下申请人的联系方式以便鉴定机构通知申请人缴费等，在鉴定后还应该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书或者无法鉴定的事由等进行质证。
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与伍小林、黄云山、大竹县和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7)渝03民终1368号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竹支公司与卓鹏、唐德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2018)渝03民终48号案、彭正兵与宋平、李长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18)渝03民终690号案。
7、交通事故中“三者”的认定
一般认为，交通事故中，“三者”的认定具有一定的时空性，在发生交通事故的瞬间，机动车上的乘坐人非因撞击等被动脱离机动车，而是主动脱离机动车站立于车外，此时其应该为“三者”，并非乘坐人，应该属于交强险的赔付对象。机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时，因其对机动车具有控制力，无论主动离开或被动脱离机动车，均不能转化为“三者”，不属于本车交强险的赔付对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也涉及到该问题，“7、商业三者险中车上人员与第三者如何认定？答：车上人员在正常下车后被所乘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的，可以被认定为第三者，但因其自身过失导致事故发生的，由于不存在侵权责任，缺乏适用责任保险的前提，保险人主张其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因事故原因脱离所乘机动车而受害，包括脱离所乘机动车后又被所乘机动车碰撞、碾压导致人身伤亡的，均不应被认定为第三者。”
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公司与郭爱娟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106号案。
8、关于交强险无责赔付问题
在处理多车相撞事故时，无责车辆参与了交通事故的，即属于同一起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理赔实践中，一般都会扣除交强险无责赔付的相关金额。故，在审理涉及到类似案件时，对相关责任主体提出的无责赔付主张，应该予以支持。对交通事故案件中无责车辆的保险人未参加诉讼的，应通知其参加诉讼。
如李家余与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垫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成善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涪陵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550号案。
9、受害者为已达退休年龄的农村居民的误工费问题
农村居民已达退休年龄，依赖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结合中国农村现实，参与农村劳动是常态，司法应尊重这一事实。故在并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对虽然超过六十岁但是生活在农村的受害者，尚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受害人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的，一般仍应支持一定的误工费。
如林先琼、陈若平与靳全均、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2018)渝03民终839号、(2018)渝03民终840号案
10、“超标”电动车肇事的交强险赔偿问题
该类车辆是以电动车性质销售的。但要求其购买交强险，存有多重障碍：其一，作为购买人来说，其基于自身常识很难判断其所购电动车为摩托车；其二，囿于国家对电动车立法不完善，即使其认识到车辆属于轻便电瓶二轮摩托车，但该类车辆上牌与否一般超出当事人的预见；其三，即使电动车上牌后领取了行驶证，但保险公司一般对该类车采取拒保交强险的态度，一般人无法为其电动车购买交强险。所以，不管电动车是否“超标”为机动车，不购买交强险都不能归责于车辆所有人，人民法院不宜判决责任方在交强险限额先行赔付。
如余元芳与熊廷文、夏东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2018)渝0102民初1380号、二审（2018）渝03民终1388号案；王林与赵修琼、陈庆容、陈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1523号案。
11、救助基金垫付的问题
人民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医疗费用的，为保护公共利益、平衡当事人利益以及避免案件之间发生事实认定冲突等情况发生，应作出如下处理：若受害人请求的医疗费用中已经包含救助基金垫付的医疗费用，人民法院应该通知救助基金，支持其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若受害人请求的医疗费用中不含救助基金垫付的医疗费用，人民法院也应该尽量通知救助基金，支持其就垫付的医疗费提起诉讼，而后两案合并审理，避免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
如余元芳与熊廷文、夏东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2018)渝0102民初1380号、二审（2018）渝03民终1388号案。
12、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经支付医疗费问题
实践中，有部分交通事故案件的受害人是通过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了部分医疗费。从《中华人民共和同社会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来看，该法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限制仅限于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等，并未将交通事故排除在外。尽管《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明确将自杀、自残、斗殴、吸毒、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发生的医疗费用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支付范围之外，但一方面该规章制定于2001年，在社会保险法之前，社会保险法已经作出规定，应以社会保险法规定为准；另一方面，各地社保部门在实践中也在报销支付交通事故造成的伤者医疗费。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将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第三人承担的、公共卫生负担的、在境外就医的四种医疗费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外，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有第三人侵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就对受害者不再报销支付。如何报销支付医疗费，要区分几种情况：其一，第三人对受害人受伤承担全部责任的，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报销支付，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以先行按照药品目录、诊疗项目标准支付，然后向第三人追偿；其二，第三人对受害人受伤承担部分责任的，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对应的医疗费，不报销支付，其余医疗费则应该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支付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等支付；其三，意外受伤无第三人参与或者第三人不承担责任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对当事人产生的医疗费按照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等全额支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侵权人系受害人的近亲属、家庭成员，若社会保险局主张追偿，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追偿请求。
（二）其他侵权案件中的问题
1、共同饮酒等团队活动中个别参与人受害的责任认定
共同饮酒者之一死亡，除应当证明死亡与饮酒有因果关系外，还应该严格审查其他参与人有无强制劝酒、对醉酒者是否尽到照顾义务等，若其他参与饮酒者并未有以上情形，则原则上其他参与饮酒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陈娟与徐成林、冉群、舒凤霞、徐子琪、徐子涵生命权纠纷（2018）渝03民终267号案。
2、关于公平责任的适用
公平原则不可滥用。一般来说，人民法院适用公平责任案件应该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案件受理后，只有遍历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后，又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的几类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案件，基于损害分担，方可在极端的情况下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由一方向另一方适当补偿。
如丁安秀与肖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222号案。
3、关于建工意外险与雇主责任险的相关区别
建筑行业中，作为用工主体的雇主购买的保险一般分为两种：雇主责任险和团体意外险（记名或不记名均存在），相同保额的情况下，通常雇主责任险保费远远高于团体意外险的保费，而建筑行政主管机关要求施工人购买保险，对保险种类未做要求。所以，很多雇主或承包人选择购买保费较低的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的被保险人为雇主，在雇主未为雇员投保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转移的是雇主的工伤赔付等风险，而团体意外险的被保险人为雇员，尽管雇主购买该险种的目的可能也是转移自己的风险，但该险种的实质是为雇员提供保障，受益人是雇员本人或其家人，在雇员收到工伤保险或其替代赔付后，若雇员还收到团体意外险的保险赔付款，具有法律依据，不能视为不当得利，雇主也没有权利要求雇员返还。所以，团体意外险宜视为雇主为雇员购买的“福利”，而不能视为转移雇主的工伤赔付风险。
如代元与被重庆市和霖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 (2018)渝03民终20号案。
4、关于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医疗费处理
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社会保险制度不能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而被侵权人也不能因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而获利。如果已经支付了医疗费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没有参加诉讼，法院应该向其告知本案的诉讼情况，支持其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行使追偿权。处理医保支付医疗费的侵权案件，应明确两个原则：一是受害人对医保和侵权人的赔偿不能双得；二是侵权人不能因受害人享有医保而减轻赔偿责任。有部分案件符合医疗保险报销政策，同时有侵权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且并非承担100%的责任，则总医疗费中，应该由侵权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已经报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责任比例判决侵权人向医保机构返还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侵权人已经支付给被侵权人的，应判决被侵权人向医保机构返还。
如夏忠容与武隆县孟瑞健康咨询服务部、重庆市武隆区社会保险局健康权纠纷（2018）渝03民终891号案。
5、关于受害人误工费期限的计算问题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但现实中往往医疗机构对误工期未予说明，或者只是建议较短的休息、勿负重等时间。所以，受害人因提供劳务、交通事故等受伤致残的，其往往在伤残鉴定时一般会鉴定误工期限，而一般鉴定的误工期限长于受伤之日至定残之日之间的天数，此时，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人赔解释规定，将误工期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而不能按照鉴定意见认定。若鉴定意见认定的误工期限短于受伤之日至定残之日之间的天数,或者受害人伤情未构成伤残的，则可以按照鉴定意见书进行认定。
如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武隆支公司与王民秀、重庆市武隆区景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叶秋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1816号案。
（三）建工案件
1、实际施工人的表见代理问题
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无权代理，认定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要严格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缺一均不构成表见代理，人民法院应对此进行严格审查。
如夏祥、夏靖与重庆锦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2018)渝03民终246号案。
2、家庭装修中是否要求施工人具有相应资质的问题
一般认为，住宅装饰装修分为两个阶段，即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的装饰装修（合同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装饰装修（合同主体是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与装修施工方）。竣工验收合格前的装饰装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的一部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一致。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房屋交付给业主后，由业主和装修施工方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不属于《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认定装饰装修合同无效，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及关于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认定合同效力。对无资质的施工人与业主签订的家装合同，除符合其他法定的无效情形外，一般不认定无效。
如丰都县鸿瑞建材经营部与蔡福英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018)渝03民终756号案。
3、工程款计算问题
建工类案件中，涉及违法发包、分包、转包、挂靠等不规范情形，很多案件涉及到自然人主体，这类主体法律意识不高，出具结算类材料如收条、欠条、清单等往往存在重复计算、账务相互包含等现象，此时，一审法院务必注意，在计算账务时予以仔细审查，对重复计算、相互包含等款项予以扣除。
如邱远桂与曾祥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2018）渝03民终1458号案。
4、 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否以建设工程合同有效为前提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11年的民事会议纪要中明确，合同无效的，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在其后的多个司法文件、司法判决中确认了优先受偿权不受建设工程合同效力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17条也未要求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是施工合同有效，只要求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就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所以，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不受施工合同效力的影响。同时，即使是建设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仍不能否定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
如重庆市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龙王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邓大勇、谭兴于、邓志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8）渝03民终1564号案。
（四）物权类案件
1、涉及无权处分的情形，因涉及真正权利人的失权，故应严格审查受让人是否构成物权法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从交易的价格、各方当事人的熟识度、登记记载情况、物权的占有情况等综合审查。
2、在涉及不动产登记错误、受让人取得登记名义人资格后但不能以善意取得等取得物权时，物权人或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直接确认其享有不动产所有权的，因不动产物权的取得，除交付外，尚需办理登记手续，在涉案不动产尚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确认其享有不动产所有权的，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权，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
如王建军与杨翔、赵治强、代远凌所有权确认纠纷（2017）渝03民终1933号案。
（五）婚姻家庭类案件
1、离婚财产分配问题
基层法院对当事人离婚时财产处理特别是涉及财产较多时，不能一次性全部分配完毕，这种导向是不正确的。一是在离婚后再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进行再三诉讼，增加当事人诉累，也给人民法院增加了工作量；二是因一审对财产未分配完毕，容易导致该类案件上诉率升高，矛盾增大；三是如果二审法院对财产进行了分配，有剥夺当事人上诉权之嫌。所以，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在判决离婚时，能够对财产一并处理完毕就尽量处理完毕。
如周春菊与杨代明离婚纠纷(2018)渝03民终205号案。
2、离婚后要求变更抚养费给付标准问题
离婚后，双方在经济状况、抚养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原则上对抚养费给付标准不予调整。因双方离婚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配等进行调解后，该调解协议是解决离婚纠纷的一揽子协定，相互之间不是独立的，若允许一方在并无重大生活变故出现而径直改变离婚协议约定，判决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一是将助长不诚信行为，另一方面将对双方也不公平。
如袁其碧与吴文佳抚养费纠纷 (2018)渝03民终102号案。
3、离婚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
离婚双方当事人婚姻缔结于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结婚且将户籍迁入男方家庭，丧失原居住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是否也应该对男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权益？），在当事人已经离婚的情况下，离婚后双方如果仍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仍享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时，其要求对承包地进行实物分割，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以判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应的承包地进行实物分割。而不应仅仅确认脱离原家庭承包户的一方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收益，而向原家庭承包户主张承包经营收益。这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离婚后脱离原家庭承包户的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生存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若离婚后女方将户籍迁出男方家庭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结婚后在原集体经济组织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情形，请求分割农村承包地的，应不予支持。
如陈金敏与唐余树、唐滢滢、唐小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二审(2018)渝03民终1697号案
4、关于涉及子女抚养的判项用语问题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很多离婚案件裁判文书在确定子女的抚养关系时，在判项中常表述为婚生子女某某随（父或母一方）生活。这可能是受到了《子女抚养意见》的影响。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看随父方生活。”但该司法解释比对的是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义务，仍是父母双方在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了避免当事人将“由父方或母方抚养”误解为抚养权归乙方当时《子女抚养意见》采用了以“随生活”替代“由抚养”的表述方式。但是，2001年《婚姻法》进行修正时，已将上述条文中的“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修改为“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增加“直接”两字已可避免当事人将“由直接抚养”误解为抚养权归属一方。基于以上变化，建议将涉及子女抚养的判项用词时，不再使用“随某某随（父或母一方）生活”，代之以“由某某（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
（六）执行异议之诉类案件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类案件证据审查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能否阻却执行，审查的是案外人能否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在案外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时，人民法院只能判决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其他选择。在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前提下，对于执行标的物的权益是否是被执行人享有，不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即使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执行标的属于被执行人，人民法院仍应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
如杨小梅、陈晓华因与周大纯、传光胜、李孙涛、艾玉勇、李世会、重庆市乔隆商贸有限公司、重庆梦工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江汉油田瑞腾达工程潜江有限公司、周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8)渝03民终1061号案。
（七）其他程序性问题
1、有判决书中在列当事人身份时，有出现“原告塈被告”的情况，该方式列当事人身份无任何法律依据。对该类合并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通过分别制作判决书的形式解决。
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与陈学初、殷坤云、杨中平、钟光伦、喻中强、王焱、重庆同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8)渝03民终483号案。
2、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当事人时，有判决未列明其法定代理人，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如屈暗箭与罗见中、屈洪海、杨乾珍健康权纠纷(2018)渝03民终918号案。
3、重复诉讼问题，应严格审查诉讼案件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诉讼条件，同时应着重审查后诉的审判会否实质上否定前诉的判决结果。
如重庆市垫江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刘晓东、魏陵波、李双霜返还原物纠纷(2018)渝03民终1012号案、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刚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一建公司（已注销）、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8）渝03民终403号案。
4、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问题。主要涉及法定继承或共有物分割案件上，不管分割财产是否影响其他共有人、继承人权益，人民法院都应该通知其参加诉讼，而不能以不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其分配权利的理由，不通知前述当事人参加诉讼。
如杨海忠、彭正美与付义胜共有物分割纠纷 (2018)渝03民终926号案。石其福、梁大琼与石川共有物分割纠纷（2018）渝03民终1353号案。
5、关于补正裁定的出具问题。一般来说，补正裁定的出具时间没有严格限制，但是在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不应再出具补正裁定书。补正裁定一般只能补正笔误，而不能对事实认定、金额和具有履行内容的判项等进行补正。
如蒋兴华与古民、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携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郭奇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渝03民终682号案。
6、个别案件的漏判现象。一审法院对此应当务必注意，对当事人的每项诉讼请求，不但应当作出评述、分析，更应当在判项中予以体现，否则将是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属于重大错误。
如秦纯兰、张杰与周必福、尹宇返还原物纠纷案（2018）渝03民终855号。
7、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鉴定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精神，对查明案件事实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应依当事人申请调取、鉴定，否则将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故在此情形下，如果二审法院予以直接处理，会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应该在一审法院进行处理。故二审法院为保障当事人权利，发回一审法院进行处理。
如黄武顺与吴建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018)渝03民终1432号案
8、传销类案件的处理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1999)民他字第2号规定精神，对参与传销人员请求传销组织人员、其他参与传销人员返还投资款、不当得利等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
如余东江、刘金香与郭德惠不当得利纠纷(2018)渝03民终1577号案
9、简易程序超审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法定的审限是立案之日起三个月，但是经本院院长批准，审限最长有六个月。如果在规定期间内不能结案，应征求双方同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再延长。虽然审限规定主要是法院内部监督制度要求，仍不能简单在案卷中写一份书面说明就可以随意延长。尽管对超审限是否发回重审存在争议，但三中院曾经有因超审限而发回重审的先例。一审法院对此务必注意。
如重庆金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王天文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2018)渝03民终1618号、1634号、1636号、1637号、1641号、1642号、1672号、1673号、1674号、1675号、1676号11案。
10、执行异议案件当事人另案提起确权之诉的问题。本院在办理执行异议案件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基层法院(涪陵区法院）在明知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之中，仍另案受理了涉及争讼财产的确权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和第十一条、《最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案外人对已经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主张确权，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不能另行提起确权之诉。已经起诉的，裁定驳回起诉。
张黎明与重庆市博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人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2018）渝03民初374、375、376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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